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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组织申报2011年佛山市院市合作项目的通知
 各区经济促进局，各有关单位：
    为进一步深化我市与中科院的合作，积极引导中科院优势科技创新资源和成果在我市的转移转化，2011年我市继续受理申报和支持一批院市合作科技项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重点支持领域
    专题一：电子信息技术（专题编号：2011A01）
    专题二：新材料（专题编号：2011A02）
    专题三：节能减排及环保（专题编号：2011A03）
    专题四：先进制造与光机电—体化（专题编号：2011A04）
    专题五：生物医药（专题编号：2011A05）
二、申报条件和要求
    1、获得“广东省中科院全面战略合作专项资金”及“中科院广东新高地建设专项资金”立项支持的项目，暂不列入本次申报受理范围。
    2、申报项目必须由在我市辖区内注册登记的企事业单位与中科院院所属研究机构联合申报，并以我市企事业单位为主申报单位（联合申报单位之间须签订合作协议，并已开展实质性的项目合作）。
    3、申报项目的实施期限原则上不超过两年，并须有明确、量化的技术指标和项目实施期末的经济考核验收指标，各方任务分工和研发进度明确，经费预算合理，知识产权归属清晰，具有优势互补、强强联合的特点，具备良好的前期研究开发基础和产业化生产条件。
　　4、项目负责人原则上须具有副高以上职称，年龄60岁以下，具有完成该项目所需的相关专业基础知识、产业化经历和组织协调能力。同一项目负责人当年度只可申请1个项目。
    5、项目申报单位须投入不低于本项目获得资助经费总额3倍以上的自筹资金。
    其他项目管理和评审程序请参阅《中国科学院佛山市合作项目管理工作规程》。
三、申报程序
    院市合作项目从今年起实行网上申报，具体操作流程如下：
    1、注册。申报单位登录佛山市科技局网站（http://www.fskw.gov.cn）→点击“佛山市科技局综合业务管理平台”→【系统业务一览】点击“项目类”→点击“市院市合作项目”的“我要申报”栏。
对于首次使用系统的单位需先进行注册获得“单位管理员”帐号，单位管理员登录后再给具体业务负责人分配帐号。
    2、申报。各单位的具体业务负责人进入业务系统进行申报书填写并提交，经单位管理员、区经济促进局、佛山市科技局进行网上电子审核；电子审核通过后可打印纸质材料正式版，申请单位将纸质材料正式版签字、盖章后（一式六份）送交所在区经济促进局（具体注册、流程和使用方法参考“系统”首页的左上角“使用演示”和“快速入门”。对系统使用如有疑问，可拨打技术支持电话83035440咨询）。
    3、装订。《申报书》连同所需附件平装成册（所需附件请参阅《申报书》内的“附件清单”；左侧装订，采用平装，不要采用夹套等装订），一式六份装入立式瓦楞牛皮纸档案袋中。
    4、审核推荐。各区经济促进局初审、受理汇总后将书面申报材料送交佛山市科技局高新技术科。
　　四、申报时间
    系统网上申报截止时间为：2011年5月23日下午5点
    各区经济促进局网上审核推荐截止时间为：2011年5月27日下午5点
    企业书面材料受理截止时间为：2011年6月7日
　　五、联系方式
    佛山市科技局（高新技术科），联系人：莫冠华，电话：83355498，地址：禅城区季华五路十八号经华大厦11字楼
    禅城区经济促进局（高新技术发展与产学研合作科），联系人：陈涛杰，电话：82340449，地址：禅城区同济东路禅城区政府通济大院4楼
    顺德区经济促进局（科技管理科），联系人：黄小青，电话：22830312，地址：顺德区大良德民路区政府大楼西五楼 

    南海区经济促进局（科技管理科），联系人：邹伟英、李森财，电话：86334412，86399259；地址：南海区桂城天佑三路3号科学馆A座202
    高明区经济促进局（科技发展科），联系人：侯尚军，电话：88669696，地址：高明区荷城星河路蟠龙街21号
    三水区经济促进局（科技发展科），联系人：李璟，电话：87721942，地址：三水区西南街道健力宝北路37号区经促局104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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